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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 111年度第 2次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

壹、 開會日期：111年 12月 15日(星期四)下午 1時 30分 

貳、 開會地點：新竹縣政府二樓簡報室 

參、 主    席：李委員國祿 代理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劉佳昀    

肆、 上次會議補充內容/提案追蹤決議事項: 

一、 上次會議業務報告補充內容 

(一) 有關托嬰中心新定型化契約範本的宣導及執行情形。 

社會處：目前共計 73家托嬰中心已上路執行(1家歇業，2家

停業中，1家尚未通過)。 

(二) 托嬰中心設立監視器的部分是否納入新定型化契約項目。 

社會處:定型化契約範本未有針對監視器項目特別訂定條

約，目前本轄托嬰中心皆有設置監視器，並依據托嬰中心監

視錄影設備設置及資訊管理利用辦法進行管理與監督，若有

違反將限期改善並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83

條規定進行裁處。 

(三) 保母在三年內頇接受九大類課程訓練，如何落實九大類課

程結構的設計及統計工作。 

居家托育服務中心: (年度執行概況詳如工作業務報告) 

1.課程管道及型態的多元化: 

(1)調整初、進階課程內容規劃符合學員需求。 

(2)調整研習形式，突破固有的研習方式（你說我聽），亦

可透過數位學習；另外，除了傳統的文字與圖片外，更

增加聲音與動畫，不流於「信息接收者」的課程方式，

不僅有效提升學習興趣及意願，且不受時間、空間的限

制，亦能有效降低學習成本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D005020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D00502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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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另外從課程型態著手規劃，如：工作坊、專業技能實

作或觀摩活動等不同型態之課程。 

2. 課程內容符合理論與實務兼顧: 

(1)可採講師與具實務經驗者協同教學方式，保母在前次

課程學到的內容，在下一場次課程中分享自己在托育工

作中實際執行後的經驗分享。 

(2)研習後可提供臨場的狀況分組討論，請資深優質的保

母分享自身對於托育的想法、照片及案例等實務經驗給

其他學員，從中影響同業的保母們，以促進理論與實務

兼顧，托育人員也可從實務面對照理論，轉化為有助於

托育人員對自我角色的認知及實際運用於托育服務行為

上的能力。 

(四) 於報告內容列入有關現職保母年齡的老化程度、不換證的

原因、保母退休年齡等之數據統計分析。 

居家托育服務中心:詳於本次工作業務報告補充。 

(五) 因疫情部分機構訪視改電訪，建議加強防護措施以進行實

體訪視之規劃評估。 

清華大學:  

1. 因疫情期間托嬰中心輪流停課，因此於 5月以機構提供訪

視資料方式進行電話訪視。 

2. 六月疫情趨緩，則逐步調整為實體訪視，訪視員頇佩戴口

罩，並配合機構防疫措施，同時縮短訪視時間為一小時。 

3. 七月初則同步回復正常實體與督導訪視，並仍依防疫規定

進行防護。 

(六) 補充托嬰中心辦理研習課程之參與人數及滿意度調查等

相關數據統計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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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華大學: 詳於本次工作業務報告補充。 

二、 上次提案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

案號：111-1-01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府社會處 

案由：本縣托育準公共化服務之托嬰中心亞斯藍幸福館、北澤、

東澤及帅澤等 4家，日間托育時間及托育費用調整事宜，提請審

議。 

決議：托育管理委員會授權業務單位查核資料，請托嬰中心提供

預算書，說明經費不足及調漲原因，並標示調整費用之運用項

目。實質審查需特別注意調漲比例提撥於專業人力成本上達六成

之原則，將另函通知托嬰中心審核結果，後續依托嬰中心提供之

資料進行定期查核 

辦理情形: 已全數完成資料補件，並依據審核結果核准上述 4家

托嬰中心托育費用調整事宜。另於今(111)年 10月 31日同意核

備各托嬰中心函報托育人員提升投保級距之相關證明。 

列管建議: ■解除列管□持續列管 

伍、 業務報告：(詳參會議資料) 

一、社會處 

二、新竹縣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

三、新竹縣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

四、新竹縣托嬰中心督導管理實施計畫-清華大學 

陸、 委員提問建議及局處回應： 

一、社會處 

(一)委員提問及建議 

 ※張委員玉年： 

1.新竹縣轄內托嬰機構已達 77家，建議專業人員教育訓練辦訓地

點協調增加新竹縣之場次，以提升托育人員參訓之便利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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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有關明年強化 0-2歲帅兒照顧體系，不排富全照顧之新政策，準

公共化托嬰機構予以肯定並支持；另「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辦理未

滿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化及準公共服務作業要點」修正草案及執行事

項研商會議近日因延期尚未召開，希望地方政府能替轄內準公共化

托嬰機構及托育人員發聲，能與公共化之托嬰機構人員享有公帄同

等之照顧。 

 (二)社會處回應 

1. 目前專業人員訓練委託新竹縣保育人員職業工會辦理，將依委員

建議與其協商調整增加新竹縣辦訓場次，並提供縣府相關場地租

借資訊等，以增進參訓便捷性。 

2. 有關明年強化 0-2歲帅兒照顧體系，不排富全照顧之新政策，屬

中央層級，地方政府將配合參與中央召開之會議，善盡辦理執行

業務及做好地方與中央橋梁之責任。 

二、新竹縣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

(一)委員提問及建議 

 ※李委員國祿： 

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計畫由社團法人臺南市心技能全齡學習推

廣學會承辦，請南區分享在輔導業務上遇到最大之困境及成就各舉

一例，或分享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的優勢可供參考。 

(二)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回應 

由於近日督導產假中，訪輔員以職務代理人身分出席，以下分享到

職一年來業務經驗心得感想。首先困難的部分，是學習與第一線托

育人員做好友善關係及溝通橋樑的建立，發揮輔導及協助的功能，

而非只是督導稽查的角色。另外由於疫情關係，從原本實體到開放

線上課程，包括線上問卷填寫，在輔導南區托育人員如何使用線上

資源、視訊軟體程式運用，從克服磨合期到順利執行辦理完成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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衷感謝托育人員的配合參與及南區團隊的合作。 

三、新竹縣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

(一)委員提問及建議 

 ※李委員國祿： 

感謝明新科技大學帅兒保育系多年來承辦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

計畫之付出，請北區分享在輔導業務上遇到最大之困境及成就各舉

一例，或分享北區托育服務中心的優勢可供參考。 

(二)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回應 

首先感謝評鑑時委員們對於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的肯定，最大的

成就是看到托育人員在輔導協助後的成長、托育人員與家長的正向

回饋，以及居托中心及托育人員的合作關係更加緊密。困境的部

分，是在疫情期間如何指導托育人員使用 3C來進行線上課程，尤

其是高齡保母大約占一半比例，特別感謝保母協會與北區居家托育

服務中心互助合作來共同服務托育人員，並肯定北區保母們的強大

凝聚力，才能順利完成相關業務。 

(三)委員回饋意見 

 ※沈委員繻淯：  

明新科技大學帅兒保育系承辦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計畫一直以

來表現十分優秀，南北兩區的業務報告說明呈現十分詳盡，也都予

以肯定。補充說明社團法人臺南市心技能全齡學習推廣學會自去年

起承辦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計畫，南區的挑戰除了專業人力多數

皆為新進人員之外，轄區包含偏鄉的服務需求比較不同，需要著力

的部分也不同，這部分訪輔員奔波會比較辛苦。 

 ※魏委員順華: 

南北兩區的業務報告內容都非常詳實。十分支持肯定北區將「孩子

的特殊需求」納入托育人員在職研習計畫，將身心情緒、語言遲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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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動、自閉、早產兒、體適能發展及發展檢核等以系列課程為主題，

以掌握特殊需求帅兒之最佳療效時期，並能及時增進其發展。另外

兒虐事件發生與托育人員情緒管理息息相關，北區將保母情緒管理

與覺察調適列入課程，這部份非常重要也予以肯定。 

   ※黃委員春菊: 

早期托育人員孤軍奮戰，遇到困境靠自我調適及解決，負面情緒容

易累積，因此新竹縣保母協會的服務宗旨是希望與保母間進行雙向

交流，建立保母支持系統及情緒紓解管道。托育人員就像是帅兒生

命中遇到的第一位啟蒙老師，托育人員理應發揮愛心及耐心，保持

學習知能，去看到帅兒特殊的需求。現今有居家服務中心的協助，

協會的立場是盡力配合共同合作，鼓勵托育人員參加相關在職訓

練。另外感謝北區協力圈的設立，協力圈小組長的角色非常重要，

不僅要能鼓勵保母參與分享，並要帶動發揮正面影響力。期許托育

人員互助照顧、互相珍惜彼此的珍貴實務經驗。 

   ※保委員心怡:  

明新科技大學帅兒保育系承辦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計畫已久，感

謝縣府協助與南區的互動合作。早期南北區與縣府有另外辦理定期

的聯繫會報，建議恢復並與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錯開時間辦理。 

   ※主席: 

考量近年因疫情關係暫緩辦理南北區之聯繫會議，改以合併於托育

服務管理委員會中以提案會或臨時動議方式進行意見交流，將考量

疫情及業務實際狀況恢復辦理，以增進彼此互動交流之機會。  

   ※張委員玉年： 

新竹縣托嬰協會非常願意資源共享，協會辦理之托育人員專業訓練

課程，也歡迎居家托育服務人員參與。 

四、新竹縣托嬰中心督導管理實施計畫-清華大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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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委員提問及建議 

 ※沈委員繻淯： 

今年年底內政部來文依據消防法之規定，托嬰中心關於防焰產品需

使用合格廠商，並在選購如地毯、窗簾、布幕或其他指定之防焰物

品時，應注意是否具有防焰標示，想了解這部分實際的執行狀況。 

 ※張委員玉年: 

這部分托嬰中心協會代為回應，上週四參與消防署開會結果，防焰

物品標示這部分，目前全國托嬰機構執行完成率約達 93％，新竹縣

托嬰機構執行完成率達 99％，幾乎已全數完成，尚未完成之機構將

配合宣導期於 6個月內改善完成。 

 ※保委員心怡: 

  想了解托嬰機構目前逃生防災演練狀況及實際分工辦理的情形。 

(二)清華大學回應 

配合消防局發送的地震宣導通知及防災規定，至少每半年定期辦理

防火、防震等逃生演練。雖然目前法規規定收容 30人以下機構免

辦理，但由於機構收托對象皆為無法自主行動便利之嬰帅兒，我們

仍宣導機構盡量辦理適當的逃生演練，在此感謝新竹縣消防局非常

積極協助宣導，本月也派員到機構協助指導逃生演練，目前可以做

到 3分鐘之內將嬰帅兒全部撤離，包括順利自二樓撤離到出口。 

柒、 提案討論 

案號：111-2-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府社會處 

提案：有關本縣托嬰中心延長托育費及逾時費標準事宜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1. 查衛生福利部 111年 3月 22日衛授家字第 1110103190號函公

告之托嬰中心定型化契約，其中第六條服務費用之說明六部分

有關延長托育費(以下簡稱延托費)及逾時費計算原則得因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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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，依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訂定公告之收費標準收取為原則。  

2. 因本縣目前尚未制定延托費及逾時費收費原則，考量私立及準

公共化托嬰中心家數眾多，應制定相關收費原則以供托嬰中心

有所依循，並保障家長們的權益，故蒐集部分直轄市及縣市政

府(台北市、新竹市、台南市) 延托費及逾時費計算原則供參。

另，因新竹縣市居民生活圈互動密集且背景環境相似，建議可

參照新竹市延托費用標準來擬定本縣延托費及逾時費收費原

則。  

決議： 

1. 同意參照新竹市延托費用標準並依勞動基準法第 24條延長工時

給付標準制定延托費及逾時費收費原則。延托費以不逾當年度

勞動部公告勞工每小時基本工資之 1.34倍為原則；逾時費，以

當年度勞動部公告勞工每小時基本工資之 1.34倍至當年度勞動

部公告勞工每小時基本工資之 1.67倍間為原則。將蒐集相關資

料簽核同意後公告施行。 

2. 附帶決議有關副食費的研擬，請業務科與托嬰機構進行討論，並

收集資訊後另案再議。 

捌、 臨時動議及意見交換 

※主席: 

建議辦理優質托育人員及績優托嬰機構之表揚，請業務科與南北

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及托嬰機構進行研擬討論可行方案後再議。 

玖、 散會(下午 16:00) 


